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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：苦難與宗教

　　「人生本是痛苦的。」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這樣說 

（頁117）。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總有說過類似的話。人一生中難免

會遇上多多少少的困窘、逆境，難免會有灰心難過的時候，難免會質

問：1. 為何人生會有苦難？2. 人要如何面對這些苦難？ 

　　千百年來，曾有不少著名哲人都對這兩條問題發表過不同看法，

例如黑格爾、叔本華、尼采等人。本文暫且不作純哲學探討，而更值

得討論的是宗教教義如何處理以及回應這兩個必要的問題。馬克思

說：「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」（頁2）。誠然，宗教大多都是在苦難

上建構起來的。其給予人的是心靈、靈魂的慰藉和開解，許多難題或

者最後只有宗教可以處理。苦難就是最好例子，亦幾乎是每個宗教首

要處理的問題。所以，苦難（suffering）一詞廣泛出現在各個宗教經典

中，而本文將以佛教經典《心經》以及基督教經典《聖經》為基礎，

輔以相關典籍，淺論佛教、基督教兩教的苦難觀。

二、為何人生會有苦難？

　　概括來說，佛教、基督教两都這樣認為，生命的本質就是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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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佛教有「四聖諦」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當中以苦諦為首，作為佛

家教義的基礎。「苦諦」說明世間一切皆苦，人生的本質就是苦，這

是世間的果報。佛家的三法印指出「有漏皆苦」，漏是煩惱的別名，

進一步解釋苦就是因為人生是一團慾望，人生來就有無盡欲求，當欲

求不得滿足，「苦」便隨之出現。以佛家的用語說，人生的困擾來自

「無明」1，而「無明者謂不知」2，即是說無明就是不如實知。至於 

「不知」的具體內容，在佛教另一本經典《雜阿含經》3　中詮釋為「色

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」，指出人的肉身是無常的，隨着各緣起

條件而遷變不居，而人卻自以為有能作主宰、恒常不變、獨立自主的

「我」，因為「無明」而陷於「我執」，執着事物為定常。最後便衍生

生老病死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五陰盛等種種憂愁惱苦。而要

從苦中解脫就要靠「如實觀」（霍韜晦，頁7），「滅」苦，以及透過 

「道」到達涅槃。這容後再談。

　　而於基督教，要談「苦難」必先清楚「罪」。不同於佛教，基督

教以「罪」和「救贖」的概念為教義基礎。苦難是罪的後果，救贖的

前設。自從人類祖先亞當、夏娃偷食分辨善惡樹的果子 4，人類便被逐

出伊甸園，開始墮落、受苦。5　自從這「原罪」的產生，苦難便世世代

代與人類相連。死亡，作為最大苦難，亦從那時候降臨於人類。後來

耶穌於十字架上受難與復活再賦予苦難相當的意義—上帝拯救世人

1	 無明，即「沒有光明」、「昏昧癡迷」之意。
2	 原文：「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言：『所謂無明，云何是無明？誰有此無明？』舍利弗

答言：『無明者謂不知，不知者是無明。』」（《雜阿含經‧第二五六經》）
3	 原文：「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『色

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受、 
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；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 
正觀。……聖弟子，如是觀者，厭於色，厭於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厭者不樂，不樂 
則解脫。解脫知見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時，諸比
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」（《雜阿含經‧第十至十一經》）

4	 原文：「女人望着那棵樹上的果子，那麼鮮美悅目，還能賜人智慧！就忍不住摘下
一個，吃了，又給身旁的丈夫一個。」（〈創世紀〉3:6）

5	 原文：「於是，耶和華講人逐出了伊甸園，令他耕耘土地，去造他的泥塵裏謀生。」 
（〈創世紀〉3:23）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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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手段。簡單來說，人受苦難乃是參與上帝的救世工作，與耶穌一同

認識、戰勝苦難，通過信仰得到永生，再次進入伊甸園。由此可見，

苦難在基督徒生命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。然而，儘管苦難亦被賦

予意義，具體上如何面對苦難卻是另一難題。

　　這裏可以得出一個前結論：無論是佛教因無明而起的苦難，還

是基督教因罪而起的苦難，都說明了同一觀點—生命與苦難的必

然關聯。然而接下來，「如何面對苦難？」就是必然需要處理的 

問題了。

三、如何面對苦難？

　　在充滿苦難的人生中，宗教起着一個很重要、積極的作用—精

神支柱。雖說佛教、基督教兩教都承認「人皆受苦」，但兩教對於 

面對苦難卻又不同的看法。 

　　佛教主張「自我解脫」，鼓勵「覺悟」。在佛教教義中，並不像

基督教般存在所謂的救世主。而佛家所尊奉的「佛」，只是「已覺 

悟者」，或者說「導師」，甚至連佛陀釋迦牟尼佛也是一樣，是導師，

是覺悟者。所謂「見性成佛」，就揭示了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可見佛家 

不期望甚麼救世主降世拯救受苦難的人類，而是主張人類自己救 

自己，自我解脫。

　　佛教認為人的苦難都是因為「無明」，那麼要解決這些困擾苦

難，從無明着手也再合適不過。這與心經所說「無無明，亦無無 

明盡」（一行禪師，頁243）是一樣道理。要從無明中覺悟，必須去除 

「我執」，認識「緣起緣滅」，「無我無常」的道理。

　　第一步，認識「緣起性空」，了解所有事物都是互即互入，知 

「我」之渺小。一行禪師說：「一粒塵埃可以是天國、淨土。當你明

白你自己、一粒塵埃和所有事情是互即互入的時候，你將會領悟到事

情確實如此。」（頁253）由此便可以知道構成人的「五蘊」也同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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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即互入，不可能獨立存在。然後通過「滲透」6　的方式，深入觀照

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認識事物「空」的本性。簡單來說就是，認識

因緣和合而生的所有事物皆無實體，以至於「我」也是不存在，只是

因緣和合的表象、假稱。

　　然後，通過了解「無常、無我」，去除「我執」，到達無畏的狀

態。當明白了「緣起性空」，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，循

環變化不停，生滅不斷7，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個體。換句話說就是 

「無常」。同樣地，「無我」就是說指「我」是五蘊的緣合而已。

既然已了解「無常、無我」，已明白自己亦是空，那麼人還欠缺甚

麼呢？還有甚麼值得人執着呢？以互即互入的眼睛，看到事物的空

的本性，去除「我執」，便超越一切痛苦與恐懼，達到無畏的狀態 

—涅槃，於無明中覺悟，從苦難中得到解脫。

　　概括來說，佛家主張人類積極從「我」的內部開始認識生命的真

諦，去除「我執」，於無明中覺悟，進入涅槃，從苦難中自我解脫，

見性成佛。 

　　與佛教大不同，基督教不認為苦難是可以消滅，或者擺脫的。於

是，基督教面對苦難的方法亦理所當然有不同。佛教主張以「自力」

克服苦難，當然，基督教面對困難也有「自力」的部分，但更多是 

「他力」—神的恩典。

　　基督教認為人的苦難是源於罪，那麼要處理苦難也就必須從人的

罪開始。苦難隨原罪而來，而基督教對苦難做出這樣回應—承擔 

（毛麗婭，頁18）。這承擔不止說人要承受，負擔苦難，更甚是說，

耶穌已經通過十字架，承擔了人的苦難。上文提及人受苦難意義是

參與在上帝的救世工作，換過來看，耶穌也同樣參與了人的苦難。 

6	 「滲透意味着進入某件事物，而不僅僅是站在它的外面……。為了真正理解它，我
們必須深入到它的內部」（頁247）。

7	 原文：「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」（頁24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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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實質上與人類受苦難是相同處境，這就揭示了 

上帝不但沒有遺棄人類，願意和人類同修舊好。祂更與人類同在，

把人類的苦難化作自身的苦難，與人共苦（毛麗婭，頁18）。這麼道

來，不難發現，基督教把苦難視作人與神聯繫的方式。聖經亦這樣記

道：「如果有人要跟從我，就應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」 

（〈馬可福音〉8:31–36）通過信心和勇氣，像耶穌基督面對苦難與死

亡的信心和勇氣，人便可以在苦難裏寬容和勇敢的接受面對。由此，

人類的心靈亦轉向上帝，進入新的生命—靈命。

　　另外，耶穌復活亦有其含義—對受苦難的信徒死後生命的保證

和應許。正因為耶穌在自己預言下的第三天復活，意味着向信徒作保

證死後會像祂一樣，擁有新生命，或者說是「永生」8。這便給予信徒

更大信心和勇氣面對現世的苦難及死亡。

四、結語：信仰的意義

　　由此可見，佛教面對苦難是靠自我探索和認識，從內部改變自我 

價值觀；而基督教則是靠神的恩典，借其信心和勇氣。雖然兩者大

不同，但在某程度上是一致的：通過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次以面

對苦難。所謂更高的精神層次，在佛教裏是無所執着的無畏狀態 

（涅槃）；在基督教裏是面向上帝的屬靈狀態（靈命）。總言之，兩教

教義對於人面對苦難，無疑地都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。

　　除了幫助個體生命，宗教對於他人的困難亦有一定積極意義。透

過傳教、分享信仰幫助他人面對苦難，在這一點上，佛教與基督教是

無異的。然而傳教的方式卻有所不同，基督教會主動傳教，而佛教則

屬被動傳教，認為有緣人自會聽聞佛法。同時，個人觀照他人苦難，

亦有助個體思考信仰，幫助成長。

8	 原文：「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着我。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； 
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」（〈約翰福音〉10:27–2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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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「活在苦難中」可說是幾千年來不變的事實。無論是佛教也好，

基督教也好，其目的都是為了堅強人類的心靈，好讓面對苦難時， 

不至於精神萎靡，一蹶不振。苦難可以讓人沉淪，同樣也可以讓 

靈魂昇華。而往往，除了哲學，就只有宗教信仰可以起這麼一個昇華 

作用了。我想，或許這就是宗教、信仰的最根本意義：幫助人好好的

活在苦難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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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

老師短評

符同學的論文乃討論宗教議題的作品中表現最出色者。文章探討 

基督宗教與佛教的苦難觀，論旨明確、結構嚴謹、議論明晰。作者 

除了能深入地敘述兩教就苦難提出的相關觀點外，也能以此為切入

點，進一步分析與比較兩教之救贖理論。文章有清晰的問題意識， 

議論過程表現出作者對兩教義理的深入理解。（梁卓恒）




